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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证券交易所文件  
 

 

上证科审（再融资）〔2023〕21 号 
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

 
 

关于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

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 

 

北京青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证券法》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》

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本所有关规定等，本所审核机构对北京青云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）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，并形成了首轮问询问题。 

1.关于本次募投项目的必要性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公司拟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

额不超过 39,721.74 万元，用于“信创金融行业云建设项目”和“超

级智算平台建设项目”；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一方面根据金融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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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客户需求完善产品功能，另一方面也将公司的云管理能力从通

用算力延伸至超算、智算等先进算力管理领域。2）公司副经理

刘靓于 2022 年离职；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、董事、副经理、核

心技术人员甘泉于 2021 年离职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本次募投项目的最终产品、服务对象、

运营模式及盈利模式，与前次募投项目、主营业务的区别与联系，

结合公司业务布局考虑及未来发展规划说明实施本次募投项目

的合理性与必要性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后对客户结构、收入结构、

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；（2）结合金融信创、先进算力管理领域

的市场空间、竞争格局、竞争优劣势以及人员、技术储备等情况，

说明公司是否具备实施本次募投项目的能力，本次募投项目实施

是否存在重大不确定性，并补充披露相关风险；（3）结合在手

及意向订单等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项目的商业化落地是否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上述问题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申报会计师核

查问题（1）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.关于融资规模与效益测算 

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本次募集资金中，“信创金融行业云建设

项目”、“超级智算平台建设项目”拟分别使用募集资金 21,848.60

万元、17,873.14 万元。2）上述募集资金使用中包括场地投入、

软硬件设备投入、研发投入、预备费用等。3）上述募投项目的

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均高于 12%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场地投入、软硬件设备投入、研发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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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等具体内容及测算过程，场地面积、设置购置数量的确定依据

及合理性；（2）结合本次募投项目中研发投入、预备费用、铺

底流动资金等具体认定情况，说明本次募投实质上用于补流的规

模，相关比例是否超过本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30%；（3）结合公

司现有资金余额、资金用途和资金缺口，说明本次融资规模的合

理性；（4）效益测算的数据明细和计算过程，单价、销量、毛

利率等关键测算指标的确定依据及合理性，与现有类似产品及同

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；（5）本次募投项目当前进展及董事

会前投入情况，是否存在置换董事会前投入的情形。 

请保荐机构和申报会计师：（1）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

表明确意见；（2）根据《科创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问

答》第 4 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；（3）根据《再融资业务

若干问题解答》第 22 问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.关于前次募投项目 

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对募投项目投

资金额进行了调整，对云网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追加投资，

并基于公司的战略发展需要及项目实际需求调整“云计算产品升

级项目”、“全域云技术研发项目、“云网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项

目的募集资金金额，不足部分由公司通过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前次募投项目的调整原因及合理性，

前次募投项目面临的公司经营环境、下游市场需求是否发生重大

不利变化，自有或自筹资金的来源；（2）尚未使用完毕的募集

资金具体使用计划和安排，前次募投项目最新进展情况，是否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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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延期的可能。 

请保荐机构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.关于经营与业务情况 

4.1 根据申报材料及公开资料，1）2019 年-2021 年，公司云

服务产品毛利为负，且亏损逐年加大。2）报告期内，公司期间

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3.48%、50.17%、73.36%、108.33%。

3）报告期内，公司归母净利润分别为-19,010.30 万元、-16,338.35

万元、-28,278.53 万元、-20,903.17 万元，持续为负。4）报告期

内，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-8,700.04 万元、-5,409.40

万元、-20,405.17 万元、-15,572.61 万元，持续为负。5）公司云

产品以经销销售模式为主，云服务以直接销售模式为主，报告期

内公司部分前五大客户出现变动。6）报告期内，公司改用净额

法确认部分云产品项目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云服务业务的成本及价格

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，公司在该领域的后续资源投入及发展计划，

公司针对该业务持续亏损的各项应对措施；（2）结合人数、平

均薪酬等，分析各项期间费用占比呈上升趋势、最近一期期间费

用超过营业收入的具体原因，期间费用占比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

差异原因；（3）量化分析公司报告期内持续亏损、经营活动现

金流量净额持续为负的具体原因，公司后续持续经营是否存在重

大不确定性；（4）报告期内，公司不同销售模式的具体销售金

额及变化原因，主要客户变动原因；（5）分项目列示公司不同

业务的收入确认方式及具体依据。 



5 

 

4.2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应收账款分别为

10,392.04 万元、11,255.94 万元、11,233.00 万元、8,730.05 万元，

其中一年以内账龄的应收账款占比分别为 74.37%、58.67%、62.15%

和 55.81%，呈下降趋势。2）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应收账款计提

坏账准备分别为 1,060.47 万元、1,468.85 万元、2,155.70 万元和

2,707.99 万元，占比分别为 9.26%、11.54%、16.10%和 23.68%，

呈上升趋势。3）报告期末，公司其他应收账款余额为 2,158.00

万元，包括代收代付款 841.95 万元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结合业务及产品变化、信用政策、下

游客户经营情况等，说明公司账龄一年以上应收账款占比增长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公司应收账款回款情况及实际损失，坏账

准备计提比例上升的原因，减值计提是否充分；（3）其他应收

款中代收代付款的具体内容及形成原因。 

4.3 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业务涉及数据开发利用和数据处理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公司相关业务经营是否符合《个人信息保护

法》《数据安全法》《网络安全法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。 

请保荐机构、申报会计师对 4.1-4.3 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请发行人律师对 4.3 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其他 

5.1 根据申报材料，1）报告期末，公司交易性金融资产为

7,013.00 万元、长期股权投资为 1,122.07 万元、其他非流动金融

资产为 5,232.41 万元；2）报告期末，公司共有 5 家参股公司。 

请发行人说明：（1）相关对外投资是否属于围绕产业链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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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游以获取技术、原料或渠道为目的的产业投资等情形；（2）

本次发行董事会决议日前六个月至本次发行前新投入的和拟投

入的财务性投资情况，是否从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除，结合相

关投资情况分析公司是否满足最近一期不存在金额较大财务性

投资的要求。 

请申报会计师结合《再融资业务若干问题解答》问题 15，

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.2 根据申报材料，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3 日因为未经备案

从事非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的组织或个人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

受到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行政处罚，北京市通信管理局责令发行人

立即改正，并处一万元罚款。此外，印尼云计算存在合规问题。 

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就上述事项是否构成重大违法行

为，是否构成本次发行的实质性障碍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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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公司区分“披露”及“说明”事项，披露内容除申请豁免外，

应增加至募集说明书中，说明内容是问询回复的内容，不用增加

在募集说明书中；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等申请文件的，以楷体加

粗标明更新处，一并提交修改说明及差异对照表；请保荐机构对

公司的回复内容逐项进行认真核查把关，并在公司回复之后写明

“对本回复材料中的公司回复，本机构均已进行核查，确认并保

证其真实、完整、准确”的总体意见。 

 

 

 

 

 上海证券交易所 

 二〇二三年二月九日 
 
 
 
 
 
 
主题词：科创板  再融资  问询函 
 
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       2023 年 02 月 09 日印发 
  


